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1997年7月18日至7月21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7]34号文批准，以199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169,600,000股为基数，按10：3的比例，按每股人民币6元的价格向全体股东配售

5,088万股，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99,555,872.17元，全部

为货币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已于1997 年8月20日全部到位，业经海南会计师事务所

琼会内验[1997]第01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配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的计划进度和预计收益见下

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项目 
配股说明书承

诺投资总金额 

配股说明书 

承诺建设期 
预计年收入 预计年利润

海南工厂技改项目 13,000 2 年  

上海工厂建设项目  5,000 2 年 200,000 15,000

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

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项目 
12,000 2 年 105,000 6,700

合    计 30,000  305,000 21,700

（1）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13,000万元用于海南工厂技改项目。该项目

经海南省工业厅琼工改字[1997]25号文件批准，项目总投资为19,960万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期限为两年。项目内容为：购买压铸机，建设曲轴箱体等毛坯生产线；购

买机床加工中心，建设曲轴箱体等机加工生产线；购买试验及检测设备等，建设研

究开发中心；购买机床加工中心，建设模具加工中心；从国外定购模具及增建厂房

等。项目建成后，公司摩托车年生产能力将由60万辆扩至80万辆，发动机由40万台

提高到120万台。因该项目属技改项目，其投入包括了公司其他资源，故最终效益

的产生难以精确计量并单独核算，未能计算其具体的效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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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5,000万元用于新大洲上海摩托车工厂建设项

目。该项目经上海市青浦县计划委员会青计经[1995]第63、64、65、66号文批准立

项。项目内容为：在上海市青浦县建设摩托车成车生产基地，包括成车装配、冲压、

焊接、涂装等四个公司，注册资金共计人民币5,000万元。计划建成包括喷涂、冲

压、焊接、注塑生产线各一条，摩托车总装生产线各两条（含检测、包装生产线）

及其它生产用仓库、动力、配电、污水处理等设施，形成一个占地约100,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摩托车生产基地。总投资约2.5亿人民币。该

厂建成后，将形成单班年产摩托车30万辆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预计在20亿元以

上，年税后利润在1.5亿元左右。 

（3）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 12,000 万元用于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

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项目。该项目经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机汽摩[1997]024 号文

批准立项。项目内容为：本公司与日本国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和伊滕忠商事株式会

社合资生产 125～250cc 单缸四冲程、风冷摩托车发动机。该项目投资规模约为

2,990 万美元，本公司出资 1524.9 万美元。该项目建成后，达到单班年生产能力

15 万台发动机，按计划生产 BJ250 型发动机 5万台和 175ml 型发动机 10 万台，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 105,000 万元，实现利润 6,7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全部使用完毕，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其实际投资金额、实际投资额占计划投资额的比例、项目的完工程度和

实现的收益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额

占计划投资

额的比例 

完工程度 实现的收入 
实现的净 

利润 

海南工厂技改项目 13,000 100% 100% 1,077,706.79 22,124.37

上海工厂建设项目 5,000 100% 100% 1,196,007.86 28,519.71

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

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项目 
11,955.52 99.63% 100% 15,423.13 -6,200.78

合   计 29,955.52 2,289,137.78 44,4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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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内容对照情况如下： 

（1）海南工厂技改项目 

截至1997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海南工厂技改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13,000

万元，与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金额相同。1997 年海南工厂技术改造投入约人

民币 16,000 万元，其中配股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13,000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进口

设备，包括组合机床、切管机、压铸机、压铸模、刀具、台中精机加工、试验及检

测设备和模具以及建造发动机制造中心等。该项目 1998 年度已全部完工。 

（2）上海工厂建设项目 

截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上海工厂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000

万元，与本公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金额相同。该项目本着边建设边生产的原则，

1997 年完成工厂主体工程，年内建成了摩托车总装生产线、注塑、焊接、涂装车间，

并先后投入使用。1997 年生产摩托车 37,899 辆，销售 22,666 辆，实现销售收入人

民币24,266.3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747.33万元。该项目 1998 年度已全部完

工。 

（3）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项目 

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资生产摩托车

发动机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11,955.52 万元。其中，1997 年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991.185 万美元(合人民币 8210.52 万元)，1998 年投入人民币 3745 万元。与本公

司配股说明书承诺投资金额相同。该项目主要是建设七条现代化摩托车发动机机加

工生产线，引进并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125cc～250cc 单缸、四冲程、风冷摩

托车发动机，建设规模为达到年生产能力 15 万台。按照计划七条机加工生产线中

已有五条在 1997 年安装调试完毕，1998 年 5 月开始试装并实现小批量试产，10 月

份正式投产。另外两条生产线包括曲轴加工生产线和凸轮轴加工生产线于 1998 年

底引进设备安装。该项目 1998 年度已全部完工。 

（四）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未有变更的情况，项目资金均已按照配股说明书承

诺的数额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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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项目收益情况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实施的募集资金项目实现的收入总额为

2,289,137.78 万元，净利润总额为 44,443.3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海南工厂：该技改项目完成后，海南工厂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得到较大提高，

加强了公司摩托车的研究开发能力，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公司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1997 年实现收入 187,838.50 万元，净利润 15,200.49 万元；1998 年实现

收入 208,228.81 万元，净利润 23,707.04 万元；1999 年实现收入 149,625.64 万元，

净利润-50.93 万元；2000 年实现收入 84,598.40 万元，净利润-4,065.19 万元；2001

年实现收入 86,264.77 万元，净利润-591.50 万元。由于贵公司在 2001 年与日本本

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组建了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合资后的新公司对各工

厂设备进行了调整，海南工厂部分生产线不断移至上海工厂。因此，2002 年海南工

厂实现收入 81,876.42 万元，净利润 277.98 万元；2003 年实现收入 84,998.05 万

元，净利润 94.96 万元；2004 年实现收入 77,116.60 万元，净利润-3,995.85 万元；

2005 年实现收入 60,092.97 万元，净利润-4,897.09 万元；2006 年实现收入

57,066.63 万元，净利润-3,555.54 万元。 

2、上海工厂：上海工厂于 1997 年建成投产。1997 年当年实现收入 24,266.35

万元，净利润 3,747.33 万元；1998 年实现收入 86,400.19 万元，净利润 4,997.26

万元；1999 年实现收入 24,410.93 万元，净利润 3,595.16 万元；2000 年实现收入

42,155.78 万元，净利润 823.26 万元；2001 年实现收入 83,549.98 万元，净利润

-4,423.03 万元。由于贵公司在 2001 年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组建了新

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合资后的新公司对各工厂设备进行了调整，海南工厂部分

生产线不断移至上海工厂。因此，2002 年上海工厂实现收入 132,285.02 万元，净

利润 2,770.75 万元；2003 年实现收入 191,110.23 万元，净利润 4,333.70 万元；

2004 年实现收入 203,450.57 万元，净利润 4,511.47 万元；2005 年实现收入

218,869.82 万元，净利润 3,046.48 万元；2006 年实现收入 189,508.99 万元，净

利润 5,117.33 万元。 

1997年度公司摩托车年产量突破50万辆，达到522,090辆，实现销售收入18.83

亿元，分别较上年度增长了 48.59%和 11.88%，在摩托车市场“让利不让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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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竞争中，公司产量保持了自公司改制以来连续第五年的较快增长速度。行业报

表显示，到 1998 年上半年本公司产量上升为国内同行业第二位，销售量上升到国

内同行业第一位。但随着摩托车行业无序竞争的加剧，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到 2000

年全行业出现亏损。本公司由于过去专营踏板式摩托车，销售市场主要在城市，而

随着“限摩禁摩”城市数量的增加，而农村道路条件不利于踏板式摩托车参与竞争，

市场出现萎缩，销量的下降使生产能力无法发挥出来，公司在 2000 年和 2001 年出

现了较大亏损。同时，海南经济特区“地产地销”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使作为主

要生产基地的海南工厂面对产品配套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劣势突出的显现出来。

面对不利的局面，公司于 2001 年与日本本田公司进行了合资合作，与本田公司合

资后，品牌实力得到增强，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司还通过调整生产布局，

合理配置资源，使产品销量逐年提升，收益得到改善。 

3、与川崎重工、伊藤忠商社合资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项目：该项目于1998年 10月

份正式投产，同年生产发动机2,008台，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282.20 万元，净利

润-205.58 万元。由于川崎重工仅投入了 175ml 型号的发动机生产，该机型为川崎重

工90年代产品，单缸、四冲程、二气门风冷发动机，具有优异的动力输出特性及高可

靠性、低噪声、经济性好的特点，并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但装配 175ml 发动机的摩

托车在市场竞争中受用户范围小、性价比不强，无法发挥产能。1999 年实现收入

6,903.43 万元，净利润-1,401.33 万元；2000 年实现收入 1,257.51 万元，净利润

-1,496.19 万元；2001 年实现收入 299.65 万元，净利润-2,250.75 万元，2002 年

实现收入 0.64 万元，净利润-936.17 万元；2003 年实现收入 2,602.84 万元，净利

润 63.61 万元；2004 年实现收入 2,380.86 万元，净利润 5.31 万元；2005 年实现

收入 696.00 万元，净利润 20.32 万元。2001年本公司摩托车产业整体资产与日本本

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合资后，本田公司受让了上述两家日本公司所持有的该项目公司

股权，并于2005年合并进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后注销该项目公司。 

（六）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信息披露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总体与本公司1997和 1998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

信息基本相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七月九日 


